
 

最終用戶特許使用協議  

重要資料 — 請仔細閱讀﹕Intergraph Corporation 的此份最終用戶特許使用協議(「本協議」)是「閣下」（不論是個人

還是單一法律實體）與 Intergraph Corporation（以 Intergraph Corporation 的安全、政府和基建部門的名義從事業

務）(「Intergraph」)就與本協議一起交付的 Intergraph 軟件產品（「軟件產品」），包括電腦軟件、目標代碼版本、

和與本協議一起提供的檔案、磁碟、唯讀光碟或其他媒體的所有內容，包括任何範本、印刷品、網上或電子文件訂立

的法律協議。Intergraph 乃根據本協議，特許閣下使用軟件產品的一切拷貝以及軟件產品的任何更新版本。與獨立的

最終用戶特許使用協議相關的任何軟件，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開放來源碼元件及／或更新版本，乃根據該特許協議的條

款特許閣下使用。閣下一經安裝、複製、下載、存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軟件產品，即同意受到本協議的條款所約束。

本協議優先於任何其他文件，並規管閣下對軟件產品的使用，除非閣下經已為特定交易與 Intergraph 簽訂專門處理相

關的軟件的特許使用事宜的特許使用協議，在該情況下，該簽署的特許使用協議將優先於其他文件，並規管閣下對有

關軟件產品的使用。閣下同意本協議如閣下簽署的經磋商後達成的任何書面合約一樣，對閣下具有強制執行力。若閣

下不同意本協議的條款，閣下將不獲准並且不得下載、安裝或使用軟件產品。   

1.0 釋義。在本協議中，以下詞彙按照下文定義。已定義的詞彙均採用本協議賦予的涵義﹕ 

1.1 「核心」指可以回應和執行驅動電腦的基本的設於電腦伺服器上的物理處理器。中央處理器（CPU）

可以有一個或多個核心，而特定的伺服器可以有多個 CPU 插座，而每一個 CPU 插座可以帶有多個核心。 

1.2 「桌面軟件產品」指在本機硬碟上啓動，不必依靠連接網絡進行操作的獨立應用程式。 

1.3 「安裝指南」指載於 Microsoft Word 或 Adobe PDF 文件的電腦檔案或文字檔案，當中載述用戶為安

裝或操作一軟件產品程式所需的資料。 

1.4 「主特許使用權」指向閣下獲提供的軟件產品特許使用權，以便閣下根據本協議的授權使用有關產

品作一般生產用途。 

1.5 「補充特許使用權」指 Intergraph 就個別軟件產品提供的軟件產品特許使用權，以就特別用途補充主

特許使用權。每項補充特許使用權必須以主特許使用權為基礎，而補充特許使用權的條款不得超出適用的主特許使用權

的條款。  

1.6 「系統」指軟件產品在一個別伺服器上設置及運作的實際或運作地點，或者 Intergraph 已指定單一個

運作識別號碼（「現場識別號碼」）的實際或運作地點。   

1.7 「更新版本」指軟件產品的任何修改版本、修復或修補程式。  

1.8 「升級版本」指由於對軟件產品進行重大或者非重大的體系結構變更而對軟件產品的每個新發佈版

本。升級版本的軟件可能根據另一份最終用戶特許使用協議提供。與升級版本一併提供的最終用戶特許使用協議將取代

軟件產品的先前發佈版本相關的任何最終用戶特許使用協議或已簽署的許可協議。   

1.9 「用戶」指閣下或閣下僱用的任何個人。用戶亦包括需要暫時使用軟件產品以代表閣下提供服務的

閣下的承包商。  

1.10 「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指用戶只能在萬維網、互聯網或内聯網上取用的以網絡服務為基礎的軟件

產品。 

1.11 「XML 檔案」指由軟件產品產生的 XML（可擴充標示語言）檔案（如適用）。  

1.12 「XSL 樣式表」指一個 XML 檔案類別的 XSL（可延伸樣式表語言）展示方式。該展示方式若包括在

軟件產品內，將形容該類別的執行個體如何轉換為一個使用格式化詞彙的 XML（可擴充標示語言）文件。  

2.0 授出特許使用權。在閣下無違反本協議的任何條款或條件的情況下，Intergraph 茲向閣下授出安裝及使用軟件

產品的受限制和非獨家的特許使用權，有關軟件產品僅以目標代碼形式授出，僅供閣下內部使用，並且嚴格根據本協議

安裝及使用。除非本協議另有特別指明，否則該特許使用權不可轉讓。閣下對挑選軟件產品以達到閣下的擬定效果，及

對安裝和使用軟件產品以及軟件產品產生的結果負全責。  

2.1 最低要求。軟件產品可能要求閣下的系統符合特定軟件、硬件及／或互聯網連接的最低要求。特定

軟件、硬件及／或互聯網連接的最低要求因不同的軟件產品和特許使用權類別而有所差異，有關資料可向 Intergraph 索

取。   



 

 

2.2 特許使用權的類別和模式。軟件產品的特許使用權分為主特許使用權或補充特許使用權。主特許使

用權有兩(2)種類型，而補充特許使用權則有七(7)種類型，分別於下文講述。視乎閣下的特許使用權，一項特許使用權

可以同時使用模式或節點鎖定模式使用。閣下訂購使用或取得的軟件產品的特許使用權類別和模式將於與軟件產品一併

提供的建議書、報價或包裝列載的產品說明中（按照下述的縮寫）指定，而若軟件產品包含電子特許管理工具，則由 

Intergraph 特許系統核實。只要無另行指明，閣下的特許使用權類別和模式將為節點鎖定主特許使用權。軟件產品的每

項特許使用權均受到本協議的條款所規限。 

2.2.1 主特許使用權的說明如下﹕ 

(a) 同時使用模式 (CC) 容許簽入及簽出為用戶提供的與軟件產品有關的所有特許。在

任何時間，閣下均可運行多個閣下擁有特許使用權的軟件產品的複本。若如安裝指

南所述，軟件產品可以非連接模式運行，用戶可從系統簽出特許使用權，以供流動

或在家庭使用，從而減少特許使用權組合中可提供的特許使用權總數，直至該特許

使用權再次簽回到系統中。若軟件產品不可以非連接模式運行，則需就流動或家用

電腦取得節點鎖定特許使用權。若軟件產品的用戶的預計數目將超出適用特許使用

權的數目，而軟件產品並不包含特許使用權管理工具，則閣下必須使用一個合理的

機制或程序，以確保同時使用軟件產品的人數不會超出特許使用權的使用數目。閣

下同意就軟件產品使用一特許使用機制、特許使用檔案、硬件鑰匙、和其他保安設

施，並且同意不會嘗試迴避、破解或複製該等設施。 

(b) 節點鎖定模式 (NL) 容許在硬盤中儲存軟件產品的單一件拷貝，並把拷貝載入單一

個指定的工作站以供執行，或就供手提裝置使用而設計的軟件而言，於單一個指定

的手提裝置上執行。  

2.2.2 補充特許使用權的說明如下﹕  

(a) 備份特許使用權 (BCK) 僅供「冷備用」。「冷備用」用於若主特許使用權失效，

須以人手就軟件產品轉至補充特許使用權的情況下。  

(b) 開發商的特許使用權 (DEV) 是以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的特許使用權，該特許使用

權僅就該軟件產品的主特許使用權而提供，以開發和測試僅使用軟件產品建設的網

站。開發商的特許使用權不得用作生產用途（即全面部署網站）。  

(c) 負載平衡特許使用權 (LOB) 是以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的特許使用權，僅於網絡集

群上用作第二或後繼特許使用權，以便在以一（1）個 IP 地址代表的多個伺服器之

間平衡主特許使用權的負載。  

(d) 冗餘特許使用權 (RDT) 僅供「熱備用」。「熱備用」用於若主特許使用權失效，

須自動就軟件產品轉至補充特許使用權的情況下。  

(e) 測試特許使用權 (TST) 僅供測試之用。然而，Intergraph 亦允許將測試特許使用權

用於在測試伺服器上進行的免費培訓，每一年最長期限為三十 (30)日。   

(f) 培訓特許使用權 (TRN) 僅供培訓之用。  

(g) 第二特許使用權（SEC 或 TFB）是供作為培訓、開發、測試、失敗恢復、備份、

等用途的非生産性特許使用權。第二特許使用權的數目不可超過購買的主特許使用

權的數目。 

2.3 更新版本及升級版本。若軟件產品是其先前版本的更新版本或升級版本，閣下必須持有該先前版本

的有效特許使用權，才可使用該更新版本或升級版本。第三方不得使用或獲轉讓軟件產品及任何先前版本。所有更新版

本及升級版本乃按特許使用權交換基礎上提供予閣下，並受到與軟件產品的最新版本一併提供的最終用戶特許使用協議

的所有條款及條件所規限。閣下一旦使用更新版本或升級版本，即 (i) 同意自願終止閣下使用軟件產品的任何先前版本

的權利，除非為過渡至更新版本或升級版本而必須使用先前的版本；及 (ii) 確認及同意 Intergraph 為支援軟件產品的先

前版本而可能承擔的任何責任將於提供更新版本或升級版本時結束。若閣下獲提供更新版本，閣下將按照 Intergraph 的

指示盡快採取行動，安裝該等更新版本，否則閣下確認軟件產品可能無法正確運作，或閣下將無法運用軟件產品提供的

所有功能。在該等情況下，Intergraph 將無須就閣下因無法安裝該等更新版本所引致的額外費用而負責。   

3.0 權利及限制。請參閱本協議文末所載與 GeoMedia Viewer 軟件、試用版軟件、評估軟件及教育軟件相關的個別

例外情況和其他條款。  



 

 

3.1 閣下的特許使用權許可的事項如下﹕  

3.1.1 僅作備份用途，閣下可以機讀或印刷形式複製軟件產品的一個複本。Intergraph 保留用戶複

製的所有複本的所有權。除非閣下按照第 3.1.2 條的規定轉移軟件產品的所有權利及特許使用權，否則閣下不得轉移備

份複本的權利。凡以其他方式複製軟件產品、使用超出閣下已經付款的獲准採用數目的複本、以及非經本協議明確允許

的軟件產品分發行為，均屬違反本協議、聯邦法律或適用的監管法律。 

3.1.2 閣下可在公司內部轉移軟件產品及特許使用權（公司內部轉移），但須受到 Intergraph 的安

全、政府及基建軟件轉移政策（「SG&I 軟件轉移政策」）及本協議的條款所規限。SG&I 軟件轉移政策的資料可向

Intergraph 索取。若閣下轉移軟件產品，閣下必須同時向受讓方轉移不論任何形式的所有複本、修改或合併部份，或必

須銷毀並無轉移的部份。   

3.1.3 就以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而言﹕  

(a) 閣下可使用單一個特許使用權，運行多個網站及向閣下的客戶用戶提供多項網絡服

務。  

(b) 閣下可向用戶分發客戶方網頁插件（例如 ActiveX controls、Java 微應用程式及應

用程式、增強型小波壓縮（ECW）插件）。  

(c) 閣下可把此以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載入作為單一網絡伺服器的集群內的多台機器

中，條件是閣下從 Intergraph 取得適用數目的負載平衡特許使用權，或者來自

Intergraph 的核心數目以及所調配的地圖伺服器或核心數目的總數不超過獲特許使

用的數量。 

(d) 除非安裝指南另有指明，否則閣下只可複製和分發 Java 描述語言來源檔案，以支

援以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的輸出向量對應類別和閣下的相關網站，而閣下編製的衍

生作品僅可供內部使用。  

3.1.4 除非安裝指南另有指明，否則就含有為展示 XML 檔案而設的 XSL 樣式表的軟件產品而

言，閣下只可使用 XSL 樣式表及其衍生作品，為閣下的企業展示 XML 檔案及其衍生作品（統稱為「XML 產品」）。

閣下不得分發單獨的 XSL 樣式表或 XML 產品。XSL 樣式表不可用以製作誹謗、譭謗、欺詐、淫穢、淫褻或色情資

料，或侵犯第三方的知識產權的資料，或以任何非法形式使用。與軟件產品一併提供的所有 XSL 樣式表目前及以後仍

然是 Intergraph 的財產。 

3.1.5 除非安裝指南另有指明，否則就所交付的附有應用程式編程界面(「API」)及／或配置設定

的軟件產品而言，閣下可以使用將自己的延伸内容寫入軟件產品，並可使用配置設定配置軟件產品，但只可在 API 及

／或配置設定許可的程度內進行。在 Intergraph 不藉著允許閣下使用 API 寫入閣下自己的延伸内容或通過配置設定對軟

件進行設定從而將其知識產權（按第 6.1.2 條之定義）之權利轉讓給閣下的情況下，閣下同意並承認，Intergraph 保留對

其軟件產品、API 及配置設定的一切權利。Intergraph 並無就該等延伸内容及／或配置作出任何聲明或保證，而在適用

法例許可的最大程度上就有關該等延伸内容及／或配置，Intergraph 及其供應商不承認存在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證，包括

但不限於有關適銷性、適用於特定用途、適用於高風險用途和並無侵權的默示保證。閣下須對該等延伸内容及／或配置

的使用自行承受風險，而閣下特此同意就該等延伸内容及／或配置向 Intergraph 及其供應商作出彌償，並使 Intergraph

及其供應商免受損失。  

3.1.6 閣下負責備份所有系統、軟件、應用程式及資料，以及正確地使用軟件產品並承擔由此產生

的一切風險。  

3.1.7 閣下必須在一切時候，包括但不限於在安裝、使用、簽出、簽入及／或合併至另一項程式

時，於任何複本、修改或任何部份上保存、複製及包括軟件產品的所有版權、專利、商標及屬性告示。  

3.2 在閣下的特許使用權中，禁止以下事項﹕  

3.2.1 閣下不得向另一家公司或實體（即公司間的轉移）或人士出售、出租、特許使用、租賃、借

出或以其他方式轉移軟件產品、其任何複本、修改或合併部份。任何未經許可的轉移將導致特許使用權即時自動終止。   

3.2.2 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其他任何人士對軟件產品進行反彙編（decompile）、拆解

（disassemble）或以其他方式逆向拆解（reverse engineering）軟件產品。  

3.2.3 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其他任何人士繞過軟件產品的任何技術性限制。  

3.2.4 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其他任何人士為供他人複製或使用而發佈軟件產品。  



 

 

3.2.5 除非本協議另有明文規定，否則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其他任何人士使用、複製、修改、分

發、披露、特許使用或轉移軟件產品，或其任何複本、修改或合併部份（全部或任何部份）。 

3.2.6 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其他任何人士在有別於閣下獲特許使用的軟件產品內或在不同的電腦

再用軟件產品的組件。軟件產品僅作為單一產品獲特許使用。 

3.2.7 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其他任何人士規避軟件產品的任何特許使用機制或特許使用政策。  

3.2.8 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或允許其他任何人士為與 Intergraph 互相競爭的目的，使用或閱覽軟

件產品。 

3.2.9 除本協議另有明確載述者外，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其他任何人士使用軟件產品。 

3.2.10 就以節點鎖定模式運作的桌面軟件產品來說﹕ 

(a) 閣下不可為網絡應用而運行軟件產品。 

(b) 閣下不得允許多名用戶同時在同一個工作站使用軟件產品。 

3.2.11 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或允許其他任何人士使用開發商的特許使用權作生產用途（即全面部

署網站）。 

3.2.12 閣下不得，亦不可授權或允許其他任何人士向第三方發佈在軟件產品上運行的基準測試的任

何結果。與部份軟件產品一併提供的樣本及示範資料集及相關描述語言（「樣本資料」），僅為指示用戶如何使用與樣

本資料一併交付的軟件產品而提供。樣本資料與軟件產品一併特許使用，在未取得 Intergraph 的事先書面同意前，不得

再分發、特許他人使用、出售、轉移、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在生產方案中運用。 

3.2.13 軟件產品並非百分百(100%)可容忍錯誤。軟件產品並非為以下情況設計或擬定在以下情況使

用﹕軟件產品的任何類別的故障或錯誤可能導致任何人士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或造成嚴重的身體、財產或環境損害

（「高風險用途」）。閣下不獲特許為高風險用途使用軟件產品，或在作其他高風險用途的同時使用軟件產品。高風險

用途嚴格禁止。高風險用途包括例如以下各項﹕操作飛機或其他公眾交通工具、核子或化學設施及第三類醫療設備。閣

下特此同意不會為或就任何高風險用途使用軟件產品。 

3.2.14 就以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而言﹕ 

(a) 閣下不應在未先行得到 Intergraph 書面同意的情況下，使用以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

操作作為服務或者寄存的軟件。 

(b) 閣下不應在分拆其主特許使用權的情況下，使用以網絡為基礎軟件產品的負載平衡

特許使用權 (LOB)。 

(c) 閣下不應為其他實體或機構，或者在不同的實際地址上，使用根據單一個部份號碼

（例如「產品名稱 – 工作組」）訂購或交付的主特許使用權（以及其獲得編配的負

載平衡特許使用權）。 

(d) Intergraph APPOLLO 軟件產品的核心限制：Intergraph APPOLLO 軟件產品的特許

使用費及安裝限制，乃根據安裝 Intergraph APPOLLO 軟件產品的伺服器之中存在

的核心的數目而定。每個產品均可以特許給予四（4）個或四個的倍數的核心上使

用，最多為三十二（32）個核心。閣下應負責確定閣下的寄存伺服器上核心的數

目，訂購適當數目的核心使用特許。一個 Intergraph APPOLLO 軟件產品的每個使

用特許，只能在單一個伺服器上安裝。例如，一個 8 核心的使用特許，並不允許閣

下將某個部件的兩個複本分別安裝到一個 4 核心的伺服器上。在一虛擬化的數據處

理環境（當中的超綫程技術、「虛擬機器」技術或其他類似的技術，製造出不一定

與伺服器上存在的實際核心相對應的「虛擬處理器」），閣下的使用權取決於閣下

獲得使用特許的核心的數目、寄存伺服器上實際核心的數目、在該虛擬化環境内

Intergraph APPOLLO 軟件產品能夠使用的處理器數目之間的關係，一如以下所解

釋：如果閣下獲得使用特許的核心數目等於或者超過在寄存伺服器上實際核心的數

目，那麽，採用超綫程技術或者其他對實際核心進行多任務處理的方法所製造出的

新增虛擬處理器並不違反閣下的特許限制。但是，如閣下希望在一寄存伺服器上安

裝 Intergraph APPOLLO 軟件產品，而寄存伺服器具有的實際核心數目多於閣下獲

得使用特許的核心數目，則閣下只能在所進入的處理器上限數目（包括虛擬的、實



 

 

際的處理器）少於或者等於閣下獲得使用特許的核心數目的一「客人」虛擬機器

内，運作該 Intergraph APPOLLO 軟件產品。 

3.3 閣下作出彌償保證。閣下同意就 Intergraph 因閣下或任何用戶違反本協議所載的任何限制或禁制行動

而引致的任何訴訟因由、索償、費用、開支及／或損害，使 Intergraph 免受損失，並向 Intergraph 作出彌償。  

4.0 協議期。本協議將一直生效直至終止，或直至閣下的軟件訂購或租用在並無續約的情況下屆滿。本協議在以

下情況終止：（a）閣下向 Intergraph 退回原來的軟件產品，或者永久銷毀軟件產品並連同其任何形式的所有複本、修

改及合併部份；（b）在閣下違反本協議的任何條款，或不支付適當的特許使用或訂購費時，Intergraph 亦可終止本協

議；（c）閣下安裝一升級版本並附同新的特許使用協議，當中已涵蓋軟件產品的升級版本；（d）臨時的使用特許的有

關特許檔案已屆滿。閣下同意於本協議終止或閣下的軟件訂購屆滿時（以較早者為準），停止使用並永久銷毀軟件產品

（及軟件產品的任何形式的複本、修改及合併部份，以及軟件產品的所有組件），並且向 Intergraph 發出書面銷毀證

明。 

5.0 審核。Intergraph 有權在閣下的正常營業時間內，審核閣下對軟件產品的使用情況，以及閣下遵守本協議的條

文的情況。Intergraph 將就有關審核向閣下發出三十 (30)日的事先書面通知。審核限於每個曆年兩次。在開始審核前， 

Intergraph 的人員將會簽署由閣下提供的合理不可披露協議。在審核期間，閣下應容許 Intergraph 的人員合理地查閱閣下

的紀錄及接觸閣下的人員。審核費用由 Intergraph 支付，除非審核結果顯示閣下短付 Intergraph 費用。在該情況下，閣

下同意盡快按先前就軟件產品的特許使用權或軟件訂購議定的價格，加上自原來到期付款日起就該等短付款額計算的利

息（利率為每月百分之二(2%)或適用法例許可的最高利率（以較低者為準）），向 Intergraph 支付該等費用，而閣下進

一步同意承擔與審核相關的所有費用。 

6.0 知識產權 

6.1 所有權 

6.1.1 軟件。所有軟件產品均為 Intergraph 及其他第三方的專有產品，並受到版權法以及國際條約

所保護。軟件產品及其所有複本、修改及合併部份的所有權在所有時間均由 Intergraph 及該等第三方擁有。軟件產品乃

根據本協議特許閣下使用，而並不是向閣下出售軟件產品中的任何權利。Intergraph 及其他第三方保留所有軟件產品的

所有權利、所有權及權益，包括但不限於各軟件產品的所有知識產權。Intergraph 及該等第三方保留所有並無明確根據

本協議或其他適用的第三方軟件特許使用協議或條款明確向閣下授出的權利。除 Intergraph 另以書面協議外，根據本協

議不必交付任何來源碼。 

6.1.2 知識產權。閣下確認並同意，Intergraph 及第三方製造商（如適用）擁有 Intergraph 及有關第

三方製造商的商用名稱的所有權利，而且本協議並無向閣下授出使用該等商用名稱的權利或特許使用權。若閣下聲稱軟

件產品專利侵權，對 Intergraph 或任何第三方製造商提出專利索償，則閣下從 Intergraph 及有關第三方製造商獲取有關

軟件產品的專利特許使用權將自動終止。 

6.2 侵犯知識產權 

6.2.1 Intergraph作出補償。若Intergraph認為軟件產品可能或已經牽涉侵犯妥善發出的美國知識產

權的索償，則Intergraph可全權選擇並承擔費用 (a) 為閣下取得繼續使用軟件產品的權利； (b) 修改軟件產品，使其不再

侵權，且可發揮相同功能； (c) 以並無侵權但功能相同的軟件產品取代該軟件產品；或 (d) 就閣下為軟件產品向

Intergraph支付的實際金額，向閣下提供按比例計算的退款。 

6.2.2 閣下作出的彌償保證。若任何法律程序（訟案、索償或訴訟）乃完全或局部因為閣下或代

表閣下的任何人士或實體的修改、升級或增補，或因閣下使用軟件產品時一併使用並非由Intergraph提供的其他產品所

致，則閣下同意本著真誠，及以該索償視為對自己索償的標準下，自費進行抗辯及使Intergraph於軟件產品的所有權

利、所有權及權益，以及Intergraph的商譽及聲譽免受損害。閣下必須向Intergraph發還任何抗辯開支，包括Intergraph為

該等索償進行抗辯而產生的合理的律師費，並就針對Intergraph的任何判決付款。閣下應委聘本身挑選的律師進行有關

抗辯，而 Intergraph應合理地與該律師合作，而有關費用及開支則由閣下獨自承擔。閣下對上述抗辯擁有絕對控制權，

但閣下必須容許Intergraph合理地參與自身的抗辯，而閣下亦必須就任何索償的和解與 Intergraph合作。不論上文有何規

定，Intergraph可隨時決定自費接手Intergraph的任何抗辯，而閣下必須就向Intergraph移交該等抗辯及就該等抗辯提供全

面合作及協助。 

6.3 卸棄知識產權保證；責任上限。本協議列載的知識產權有限保證將取代與侵犯知識產權相關的所有

其他明示或默示保證，而該等知識產權的有限保證連同所述的補償，是 Intergraph 就知識產權侵權承擔的全面及全部保

證、義務及責任。知識產權的有限保證向閣下賦予特定的法律權利。閣下可能擁有其他權利，而該等權利因司法管轄區

而異。若本明示或默示保證的免責聲明或責任上限的任何部份被裁定為失效，則 Intergraph 卸棄明示或默示保證，並於



 

 

適用法例許可的最大程度上限制其責任。若適用於本協議的法例批准較大程度的保證或責任，則 Intergraph 於上述法例

規定的最低程度上對軟件產品作出保證及承擔責任。 

 

7.0 有限的保證 

7.1 Intergraph 向閣下保證，在軟件產品付運當日起計三十(30)日內，在軟件產品按正常狀況及嚴格遵照

本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使用下，軟件產品的付運媒體的物料與造工不會有任何瑕疵。閣下同意就未經許可而使用、維修或

修改或錯誤使用軟件產品，以及軟件產品的交付媒體疑有任何瑕疵而迅速通知 Intergraph。 

7.2 Intergraph 保證其有權向閣下授出本特許使用權。 

7.3 上述有限保證取代所有其他明示或默示的保證，並為 Intergraph 的所有保證責任。有限保證賦予閣下

特定的法律權利。閣下可能還擁有其他權利，而該等權利因司法管轄區而異。若本保證一節並不遵循當地法例，則閣下

的司法管轄區的法例所規定的最低保證條款將適用。 

8.0 卸棄保證。若因未經許可而使用或錯誤使用保證項目，包括但不限於在非正常的運作狀況使用保證項目，或

未經許可而修改或維修保證項目，或無法對保證項目進行例行維護，而直接或間接導致保證項目發生故障，則根據本協

議提供的所有保證均屬無效。除非本協議另有具體指明，否則在適用法例許可的最大程度上，Intergraph 及其供應商將

卸棄所有與軟件產品相關的明示或默示保證，包括但不限於有關適銷性、耐用性、適合作特定用途、高風險用途和並無

侵權的默示保證。Intergraph 並無保證任何軟件產品將符合閣下的要求，而在任何情況下，Intergraph 均無保證任何軟件

產品運行將不間斷或不會出錯。軟件產品按「原狀」提供，而閣下須單獨承擔使用軟件產品的風險。若本明示或默示保

證的免責聲明的任何部份被裁定為失效，則 Intergraph 於適用法例許可的最大程度上卸棄明示或默示保證。若本協議的

適用法例批准較大程度的保證或責任，則 Intergraph 於上述法例規定的最低程度上對軟件產品作出保證及承擔責任。 

9.0 責任上限。閣下就閣下對軟件產品的使用承擔全面及全部責任。在適用法例許可的最大程度上， Intergraph 或

其供應商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對因本協議及／或使用或無法使用軟件產品而引致的任何特別、附帶、間接、懲罰性或後

遺性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無法使用或生產所造成的損害、失去收益或利潤、失去數據、失去業務資料、業務中斷、第三

方索償的損失或任何其他金錢上的損失）承擔責任，即使 Intergraph 已獲告知該等損害的可能性。在任何情況下，

Intergraph 均無須對因 Intergraph 提供的任何樣本資料的上載、閱覽、使用、複製、派發或披露所引致或相關的任何索

償、損害或其他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就樣本資料或其使用或其他處理引致或相關的任何索償、責任或直接、間接、附

帶、特別、懲罰性或後遺性損害，或失去或損毀資料而負責。Intergraph 因本協議引致或與本協議相關的所有責任僅限

於在引致索償的初步事件發生時閣下就軟件產品或訂購的軟件使用權所實際支付的金額。除適用法例另有規定外，因本

協議引致或與本協議相關的任何形式的索償不得在導致訴訟因由的初步事件發生一(1)年後提出。鑒於部份司法管轄區

並不允許免除或限制責任，上述限制可能並不適用於閣下。若本條的任何部份被裁定失效，則 Intergraph 在適用法例許

可的最大程度上限制其責任。 

9.1 若軟件產品於重大方面不符合本協議所載的有限保證，則 Intergraph 的所有責任及閣下的唯一補償為

由 Intergraph 全權酌情決定：(i) 對軟件產品進行修改、維修或更換；或 (ii) 終止本協議，並按照軟件產品於重大方面不

符合本協議所載的有限保證的時間長度，按比例向閣下退回閣下就軟件產品向 Intergraph 支付的實際金額。在原有的保

證期内進行更換、更新及/或升級的產品，其保證期只限於原來保證期的尚餘時間。只要 Intergraph 履行上述任何一種補

救方法，即不可視此項有限補救方法未達到其基本目的。 

9.2 Intergraph 僅為卸棄、免除及／或限制本協議所規定的義務、保證及責任，而不會在任何其他方面及

為任何其他目的而代表其供應商行事。  

10.0 限制 

10.1 美國政府限制權利。若軟件產品（包括與該軟件產品相關的任何更新版本、升級版本、文件或技術

資料）乃由美國政府的單位、機構或代理機構直接或間接特許他人使用、購買、訂購或獲取的，則本第 10.1 條亦適

用。  

10.1.1 適用於民事機構﹕軟件產品乃私人資金開發，並且是根據《聯邦採購規例》(「FAR」) 

52.227-19(a)至(d)（商用電腦軟件－受限權利）按受限權利接受的「受限電腦軟件」。   

10.1.2 適用於國防部單位﹕軟件產品乃私人資金開發，並且是根據《國防聯邦採購規例》

(「DFARS」) DFARS 227.7202-3（商用電腦軟件的權利或商用電腦軟件文件）按受限權利接受的「商用電腦軟件」。  

10.1.3 告示﹕此軟件產品是 DFARS 252.227-7014（非商用電腦軟件的權利）及 FAR 12.212 （電腦

軟件）界定的「商用電腦軟件」，其中包括 DFARS 252.227-7015（技術資料）及 FAR 12.211（技術資料）界定的「技

術資料」。本「商用電腦軟件」的使用、修改、複製、發佈、執行、展示或披露，必須嚴格遵守製造商的標準商業牌



 

 

照，該牌照隨附於並納入作規管用途的政府合約。Intergraph 及任何適用的第三方軟件製造商均為製造商。本軟件產品

尚未發佈，所有權利根據美國版權法保留。 

10.1.4 政府保留權利：軟件產品中包含的 MrSID 技術乃部份通過一個在 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

（該實驗室由美國政府提供資金並由加州大學承包管理）進行的項目開發出的，而授予 LizardTech, Inc.獨家商業使用許

可。LizardTech 已給予 MrSID 技術的使用許可。MrSID 技術受到美國專利編號 5,710,835 的保護，而外國專利尚有待獲

得。美國政府及加州大學已保留對 MrSID 技術的權利，包括但不只限於：（a）美國政府具有非獨家、不可轉讓、不可

撤銷、已經付清款項的許可權，在世界各地代表美國實施美國專利編號 5,710,835 所包含的發明，並且具有美國《專利

法》第 200-212 條以及適用的執行條例之下的其他一些權利；（b）如 LizardTech 具有關於 MrSID 技術的權利在本協議

有效期之内終止，閣下亦可以繼續使用軟件產品。可以合理地視為具有這項效力的本使用特許條款屆時便會保護加州大

學及/或美國政府；（c）加州大學無義務向 MrSID 技術的使用者提供任何技術訣竅、技術協助及技術數據，對於美國

專利編號 5,710,835 的有效性亦不作出任何保證或聲明，亦未有保證或聲明 MrSID 技術不會侵犯任何專利或其他專有權

利。如要查詢關於此等條款的詳情，可聯絡 LizardTech, 1008 Western Ave., Suite 200, Seattle, WA 98104。 

10.2 出口限制。本軟件產品，包括與本軟件產品相關的任何技術資料，均受美國的出口控制法例及規例

（包括但不只限於《美國出口管理法》）所規限。禁止違反美國法例流傳本軟件產品。本軟件產品，包括與其相關的任

何技術資料以及任何衍生產品，不得在以下情況下直接、間接地出口或轉口（包括透過遠端存取）﹕  

10.2.1 向古巴、伊朗、北韓、蘇丹、敍利亞或這些國家的任何國民出口或轉口。  

10.2.2 向名列美國政府拒絕名單的任何人士或實體出口或轉口，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商務部拒絕的人

士、實體及未經核實的名單 (www.bis.doc.gov/complianceandenforcement/liststocheck.htm)、美國財政部的特別指定國民

名 單  (www.treas.gov/offices/enforcement/ofac/) 及 美 國 國 務 部 的 禁 制 名 單 

(http://www.pmddtc.state.gov/compliance/debar.html)。 

10.2.3 向據閣下所知，或閣下有理由知悉其最終用途與導彈、化學、生物或核子武器的設計、開

發、生產或使用，或其他未受保護或敏感的核子用途相關的任何實體出口或轉口。  

10.2.4 向據閣下所知，或閣下有理由知悉會進行非法轉載貨物的任何實體出口或轉口。  

若閣下接獲的軟件產品其媒體上識別為受 ITAR 控制，則本軟件產品已確定是受到美國《國際武器交易規例》(ITAR) 

規限的國防物品。從美國出口該軟件產品必須獲得美國國務部國防貿易管制局 (DDTC) 發出的許可證，或獲 ITAR 豁免

許可證。本軟件產品不得轉售、轉移或轉交給現有許可證或 ITAR 豁免給予授權以外的任何國家或任何最終用戶，或在

該等國家或由該等最終用戶使用。在本協議的條款的規限下，如事先取得 DDTC 的書面批准，該軟件產品可以在其他

國家或由其他最終用戶使用。   

閣下同意就 Intergraph 因閣下或任何用戶違反本協議所載的出口限制而引致的任何訴訟因由、索償、費用、開支及／或

損害，使 Intergraph 免受損失，並向 Intergraph 作出彌償。有關出口或轉口軟件產品或有關 ITAR 限制（如適用）的任

何問題，應向 Intergraph 的出口合規部提出，其地址為 19 Interpro Road, Madison, Alabama, United States 35758，或電郵

為 exportcompliance@intergraph.com。   

10.3 區域使用限制。除非 Intergraph 以書面另行允許，否則嚴禁在軟件產品獲特許使用的國家境外使用軟

件產品。   

10.4 不作披露。閣下知悉  Intergraph 擁有由  Intergraph 開發、創造或發現，或  Intergraph 知悉或向

Intergraph 傳達，而且在 Intergraph 的日常業務中具有商業價值的資料及數據（「機密資料」），包括但不限於知識產

權。Intergraph 視該等機密資料為專有及機密。閣下同意把 Intergraph 以任何形式提供的機密資料，及 Intergraph 的任何

資料或數據視為專有及機密資料，及維持其專有權和保密性，猶如閣下對待本身的專有及機密資料及數據一樣，但在任

何情況下，閣下不得以低於合理水平的謹慎程度遵守可能與 Intergraph 的機密資料或 Intergraph 提供的其他資料或數據

相關的所有特許使用規定、版權、專利、商標及商業秘密法例。 

11.0 一般事項 

11.1 整份協議。閣下確認，閣下已細閱本協議並明白其内容，並同意受其條款及條件所約束。閣下進一

步同意，本協議是閣下與 Intergraph 之間就本協議之標的事項達成的協議之全部及唯一聲明，以及本協議取代閣下與 

Intergraph 就本協議之標的事項訂立的任何先前口頭、書面建議、協議及任何其他通訊。本協議僅可由閣下與 Intergraph

共同簽訂的書面文據修訂，但 Intergraph 的若干軟件產品及升級版本可能受到最終用戶使用特許協議補篇、或與適用的

軟件產品或升級版本一併交付的獨立最終用戶使用特許協議所載的額外或者不同的條款及條件所規限。以可靠方法（例

如印刷、複印或傳真方式）複製的本協議的複本將被視為正本。   

http://www.bis.doc.gov/complianceandenforcement/liststocheck.htm
http://www.treas.gov/offices/enforcement/ofac/
http://www.pmddtc.state.gov/compliance/debar.html
mailto:exportcompliance@intergraph.com


 

 

11.2 可分割性。在可行的情況下，本協議的每項條文必須以促使其根據適用法例生效及有效的方式詮

釋。然而，若本協議的任何條文根據適用法例被禁止或失效，該條文僅在該禁止或失效的範圍內失效，而不會導致該條

文的其餘部份或本協議的剩下條文失效。 

11.3 標題。本協議的不同標題僅為方便閲讀加插，不應影響本協議的涵義或詮釋。   

11.4 並非放棄所獲補償。即使任何一方未有強制執行本協議，亦不構成該方放棄因其後本協議的條款於

遭受違反時可能獲得的補償，或影響該方使用有關補償的權利。   

11.5 通知。本協議規定或許可的任何通知或其他通訊（「通知」），均應以書面發出，並由專人送遞或

以電郵、傳真、隔夜遞送郵件、速遞郵件、或已預付郵資的擔保或掛號郵件（需簽署收件回執）方式寄發。由專人送遞

的通知僅於收件人以書面確認收迄，才被視為已送遞。以電郵或傳真寄發的通知於傳送時被視為已送遞，但寄件人須獲

收件人以書面確認已收到所傳送的通知。以隔夜遞送郵件或速遞郵件寄發的通知，於寄出後二十四(24)小時被視為已送

遞。以擔保或掛號郵件寄發的通知，於寄出後四十八(48)小時被視為已送遞。若本協議所述的任何期間於向任何一方或

多方送達通知後開始計算，則該期間僅應在一切所需通知被視為已送遞後才開始計算。Intergraph 接收通知的地址為

Intergraph Corporation, 19 Interpro Road, Madison, Alabama 35758, Attn: Legal Department, 256-730-2333。 

11.6 出讓。在未取得另一方的事先書面同意前，任何一方均無權出讓其根據本協議享有的任何權利或轉

授其根據本協議承擔的任何責任，但 Intergraph 無須閣下的批准，即可在 Intergraph 被合併或收購的情況下，向以下實

體出讓其於本協議下的權利及責任：(i) 在本協議的規限下購買 Intergraph 或提供產品或服務的 Intergraph 部門之所有或

絕大部份資產的實體；(ii) 在本協議的規限下購買所有或絕大部份產品或產品線資產的實體；或 (iii) Intergraph 的任何附

屬公司、聯屬公司或在收購合併中的繼承人。除非本協議明確規定，否則閣下再特許他人使用、出讓或轉讓特許使用權

或軟件產品的行動均屬無效，並導致特許使用權即時終止。  

11.7 Intergraph 的其他軟件產品。若閣下擁有或使用 Intergraph 的其他軟件產品，請仔細閱讀本協議以及

所有其他相關條款及條件，因為這些條款及條件可能不盡相同。   

11.8 有限關係。閣下與 Intergraph 的關係是獨立簽約人，閣下及閣下的代理均無權約束 Intergraph。 

11.9 規管法例；地點及司法管轄區。就所有目的而言，本協議應根據美國阿拉巴馬州的法例詮釋及強制

執行，並應被視為已於美國阿拉巴馬州 Madison 獲接納。閣下及 Intergraph 同意，因本協議而直接或間接引致或與本協

議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任何法律訴訟或法律程序，均必須於美國阿拉巴馬州 Madison 縣的巡迴法院，或阿拉巴馬州北區地

區法院（東北部）提出。閣下及 Intergraph 同意接受該等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管轄，並同意適宜在該等法院的所在地區進

行任何該等法律訴訟或法律程序。本協議不受任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衝突規則，或《聯合國國際貨品銷售合約公約》所

規管，該等規則及公約並不適用於於本協議。  

11.10 放棄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訊的權利。Intergraph 及閣下各自特此在適用法例許可的最大程度

上，放棄各自可能擁有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訊的就本協議直接或間接引致或與本協議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任何法律

程序的權利。Intergraph 及閣下：(I) 證明沒有任何其他方的代表、代理或律師曾明確或以其他方式聲明，該名其他方不

會在訴訟的情況下尋求執行上述棄權；及 (II) 確認 Intergraph 及閣下因已共同放棄權利及證明放棄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

進行審訊的權利（以及其他原因）而訂立本協議。 

11.11 禁制性濟助；累積補償。閣下確認並同意，若閣下違反本協議，可能對 Intergraph 造成不可彌補的損

害，及可能難以就此確定損害賠償金額，或該等賠償可能並非足夠的補償。閣下同意，除了其他權利及補償外，

Intergraph 將有權就閣下違反本協議而尋求及獲得禁制性濟助，而閣下明確地放棄基於 Intergraph 就任何該等違反情況在

法律上已擁有或可能擁有充分補救方法而提出異議的權利。本協議所載的權利及補償將會累積及同時產生，並可獨立、

連續或一併追究。  

11.12 律師費用及訟費。在因本協議引致或與本協議有關的任何法律程序中，勝訴的一方有權獲判給合理

的律師費以及所有該等法律程序的訟費，包括審訊及各級上訴的訟費。  

11.13 準據語言。本協議的準據語言為英語。若閣下接獲本協議的另一種語言的翻譯本，乃僅為方便閣下

而提供。   

11.14 在美國境外使用。若閣下位於美國境外，則本條的條文亦將適用﹕  (i) Les parties en présence 

confirment leur volonté que cette convention de même que tous les documents y compris tout avis qui s’y rattachent, soient 

redigés en langue anglaise （翻譯﹕「協議方確認本協議及所有相關文件均以和將以英文撰寫。」）；及 (ii) 閣下有責任

遵守閣下的司法管轄區內可能影響閣下進口、出口或使用軟件產品的權利的任何當地法例，而閣下聲明，閣下已遵守適

用法例要求，致使本協議可全面強制執行的任何及所有規例或登記程序。   



 

 

11.15 繼續有效。即使本協議屆滿或終止，本協議中必須或擬於本協議屆滿或終止後履行的條文將可強制

執行。   

12.0 個別軟件產品的額外條款   

12.1 GeoMedia Viewer 軟件 – 額外條款。 特別為 GeoMedia Viewer 而設的軟件特許使用權允許在硬碟儲

存複本，並把複本載入一個或多個工作站以供執行。GeoMedia Viewer 軟件可於貴公司內部或外部自由複製、轉移及借

出。  

12.2 試用版(Beta)軟件 – 額外條款。若閣下接獲的隨附於本協議的軟件產品是前商業用版本或試用版軟件

（「試用版軟件」），則以下額外條款將適用。若本條的任何條文與本協議的任何其他條款或條件有所衝突，則就試用

版軟件而言，本條將取代該等其他條款及條件，但僅限於為解決衝突所需的範圍。閣下必須把與試用版軟件相關的所有

資料，以及閣下對有關資料及試用版軟件（統稱為「試用版軟件資料」）的使用及評估保密，以及採取閣下把本身的類

似資料保密使用的相同程度的謹慎措施，但在任何情況下，閣下的謹慎程度不得低於合理水平。在未取得 Intergraph 的

事先書面同意前，閣下不得因任何理由於任何時間，向任何人士或實體披露該等試用版軟件資料，但我們理解閣下可以

為參與試用版軟件的建議評估及測試（「試用版測試」），向實際需要該等資料的閣下的代表披露任何試用版軟件資

料，條件是在作出有關披露前，該名代表已知悉本協議的條款。閣下不得為試用版測試所需以外的任何理由或目的，使

用任何試用版軟件資料。閣下同意不會使用任何試用版軟件資料作其他用途，或把任何試用版軟件資料納入任何作品或

產品。閣下確認，試用版軟件是預覽的試用版本，並不代表 Intergraph 的最終製成品，並可能含有程式錯誤、誤差及可

能導致系統或其他故障及資料遺失的其他問題。試用版軟件乃以「原狀」提供予閣下，而 Intergraph 並無向閣下作出任

何類別的保證，及向閣下承擔任何類別的責任。閣下僅可使用試用版軟件作評估及測試用途，而不可作一般生產用

途。閣下確認，Intergraph 並無向閣下承諾或保證試用版軟件或其任何部份將於日後向任何人士發佈或提供。Intergraph

並不就發佈或推出試用版軟件而向閣下承擔任何明示或默示責任，Intergraph 亦可能不會推出與試用版軟件類似或兼容

的產品。因此，閣下確認，閣下就試用版軟件或與試用版軟件相關的任何產品進行任何研究或開發時，必須自行承擔一

切風險。在本協議的協議期內，若 Intergraph 提出要求，閣下將向 Intergraph 提供有關試用版測試的回饋意見，包括誤

差及程式錯誤報告。在接獲試用版軟件的其後未發佈版本，或 Intergraph 發佈的軟件產品的公開發佈商用版本後，閣下

同意交回或永久銷毀取自 Intergraph 的所有先前試用版軟件。閣下同意，當有關完成日期早於 Intergraph 的公開發佈商

用軟件首次作商業付運的日期，閣下將於試用版測試完成後三十(30)日內，交回或銷毀試用版軟件的所有未發佈版本。  

12.3 評估軟件 – 額外條款。若閣下接獲的隨附於本協議的軟件產品是專為評估目的而提供的（「評估軟

件」），則以下條款將適用，直至閣下購買軟件產品的完整零售版本的特許使用權為止。若本條的任何條文與本協議的

任何其他條款或條件有所衝突，則就評估軟件而言，本條款將取代該等其他條款及條件，但僅限於為解決衝突所需的範

圍。閣下僅可使用評估軟件作評估及測試用途，而不可作一般生產用途。閣下確認，評估軟件可能只具有限功能及／

或只可於有限期間運作。Intergraph 按「原狀」基礎特許閣下使用評估軟件，僅供閣下進行評估，以助閣下作出購買決

定。若評估軟件是逾時版本，則在安裝後一段指定期間（「逾時日期」）後，程式將終止運作。除非閣下購買軟件產品

的完整零售版本的特許使用權，否則於此逾時日期，評估軟件的特許使用權將終止運作，而閣下將無法使用軟件產品。

閣下確認，該評估軟件將於逾時日期終止運作。因此，若閣下存取以該評估軟件或與該評估軟件相關的任何產品建立的

任何檔案或產品，須自行承擔一切風險。  

12.4 教育軟件產品 – 額外條款。若閣下接獲的隨附於本協議的軟件產品是教育軟件產品（即已就軟件產

品支付教育價格，或因閣下參與 Intergraph 一項為教育或研究機構而設的計劃，或透過 Intergraph 的一項教育津貼而接

獲軟件產品），則閣下只能在所屬司法管轄區符合「教育最終用戶」的資格的情況下才有權使用軟件產品。閣下只可

使用教育軟件產品作教育及研究用途。教育軟件產品尤其不得用作商業及一般生產用途。額外的條款及條件以及「教

育最終用戶」的定義詳載於 Intergraph 的《教育政策文件》，該文件可向 Intergraph 索取。  

12.5 IMAGINE for MAP2PDF – 額外條款 

12.5.1 無給予保證。不論本協議是否載有與此相反的規定，就 MAP2PDF for IMAGINE 的功能表

現並無作出任何保證。在此特別清楚説明，MAP2PDF for IMAGINE 乃按「原狀」基礎提供。 

12.5.2 責任限度。Intergraph、其特許人及供應商對於因閣下使用 MAP2PDF for IMAGINE 而由

MAP2PDF for IMAGINE（不論其形式為何）引起或相關的各種索償，均不承擔責任。 

12.5.3 接受。MAP2PDF for IMAGINE 視為在閣下進行其安裝時獲得接受。 

12.5.4 使用限制。閣下只可將 MAP2PDF for IMAGINE 作為内部業務用途，而不得將其用來作成除

GeoPDF 檔案以外的任何檔案。 

12.6 ImageStation 及 Geospatial SDI 軟件 – 額外條款。ImageStation 及 Geospatial SDI 產品系列的一些軟

件產品帶有一個或多個動態鏈接庫（DLL）而且該等動態鏈接庫至少是局部地在代碼項目開放使用特許（CPOL）1.02



 

 

版的規限下從開放來源碼建成的（該代碼項目開放使用特許可見於 http://www.codeproject.com/info/cpol10.aspx）。閣下

安裝及使用此等軟件產品，即表示同意 CPOL 特許的條款適用於上述以獲得 CPOL 特許的開放來源碼建成的 DLL 有關

部份。 

12.7 ECW 瀏覽器插件 – 額外條款。增強型小波壓縮 (ECW) 瀏覽器插件軟件產品（“瀏覽器插件”）的

設計用途，是作為一個瀏覽器插件，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Google Chrome 及 Mozilla Firefox 瀏覽器（“特定瀏

覽器”）内，觀看採用 ECW 圖像技術製作的圖像。以上特定瀏覽器並不隨瀏覽器插件附送。閣下可以在自己擁有或控

制的電腦上，按自己的需要拷貝數目，製作和安裝瀏覽器插件的多個拷貝，作為獲得合法使用許可的瀏覽器的插件。如

果閣下有有效的許可，獲准使用 Intergraph 的增強型小波壓縮 (ECWP) 伺服器軟件產品（“ECWP 伺服器軟件”），閣

下亦可以向閣下希望授權取用放在閣下的 ECWP 伺服器上的圖像的其他人士，分發瀏覽器插件的拷貝，惟閣下應隨所

分發的拷貝附上本協議。符合此規定的所有瀏覽器插件拷貝，均視為認可拷貝。閣下只可以為了使瀏覽器能夠顯示以 

ECW 圖像技術製作以及通過閣下獲得許可的 ECWP 伺服器軟件取用的圖像，而安裝及使用瀏覽器插件。瀏覽器插件的

使用特許僅限於研究、商業、政府和教育用途，而並非特許用於也不應用於個人、家庭、家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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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圖最終用戶許可協議 

附錄二 

AAIC 及RINAV 

 

如“軟件產品”也有利用AAIC 或RINAV 產品，則本附錄二適用。在適用的情況下，本附錄 

（“附錄二”）載列除了在購買產品時提供給被許可人的最終用戶許可協議之條款外，被許可人 

使用軟件產品時的相關條款。最終用戶許可協議的條款只要不與本附錄二相抵觸，即應適用於軟 

件產品的使用。若最終用戶許可協議與本附錄二的條款互有抵觸，則以本附錄二的為準。最終用 

戶許可協議內容可見以下網址：http://support.intergraph.com/policies/Default.asp?division=SGI 
 

1.0 使用限制。被許可人不得將AAIC 和RINAV 的一個許可使用於超過四（4）個同時進行的作 

業。被許可人如希望同時在超過四（4）個的核心上執行AAIC 或RINAV，可以購買額外的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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